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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
LED显示屏采购项目询价文件
















采购单位：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
日    期：2026年3月9日




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
LED显示屏采购报价供应商需知

我局根据工作开展需要，拟采购LED显示屏，现邀请贵公司参与报价。我局将根据各公司所报的材料在符合采购需求、质量和服务的前提下，以低价中标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LED显示屏采购项目
（二）采购方式：询价采购
（三）最高限价为：76537元（其中友谊关口岸运管处项目最高限价60984元、东兴口岸运管处项目最高限价15553元）
（四）供应商须就清单中的内容做完整报价。总报价包含货物、运费、装卸费、安装人工费、调试费、培训费、税金、售后服务费及其他所有可能发生的一切费用。
（五）本项目包含友谊关口岸运管处、东兴口岸运管处LED显示屏两个子项目，需求详见附件。
二、资质要求
（一）供应商系政采云供货商、已入围“一张网”协议，可参与网上超市、在线询价、反向竞价等业务。
（二）供应商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投标。
（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竞标。
三、商务条款
（一）自签订合同之日起10日内全部交货安装完成并验收合格，所提供的货物产品必须是未使用过的全新产品，按照采购人指定地点免费送货上门。若质量存在缺陷，10日内免费更换新产品。
（二）按产品国家有关“三包”规定，执行“三包”；质保期自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不少于1年。（若产品生产厂家免费质保期超过此年限的，合同履行过程中按厂家规定执行；若成交人质保期承诺优于产品生产厂家质保年限的，以成交人承诺执行。）
（三）售后服务要求：
1.免费安装调试：到货后，成交人需在接到用户通知后3日内进行安装调试。
2.接设备故障通知在1小时内需要做出响应，24小时内解决设备故障问题。
3.在质量保证期内设备非因人为及不可抗拒因素的原因而引起损坏或质量问题，成交人应免费予以技术服务、维修或更换，并承担相应费用和零部件的费用。
因人为因素出现的故障不在免费保修范围内，成交供应商需积极帮助采购人修理，并提供优惠价格的配件和服务。
4.如中标供应商因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无法提供采购方需求货物时，经与采购方协商并同意后，在不低于该货物中标价的情况下，可用同品牌或同档次、同规格的货物替代，并签订补充协议说明。
四、付款方式
无预付款，货物全部安装好并验收合格后，采购人在收到发票后十五日内一次性付清供应商的全部货款。
五、报价文件组成内容 
（一）《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二）法定代表人委托授权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三）法定代表人及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四）响应人入围政采云平台的截图证明。
（五）报价单（按照清单中报价汇总填报并加盖公章）。
（六）售后服务方案。
六、报价文件递交
请于2026年3月13日中午12点前将装订成册的报价文件（一式三份）以信封密封好，送至我局财务科（南宁市滨湖路66号公路大厦808室），联系人：张微，联系电话：0771-2115929；项目咨询联系：陆银，联系电话：0771-2115580。

附件：1.友谊关口岸运管处LED显示屏报价单
2.东兴口岸运管处LED显示屏报价单
3.LED显示屏报价单汇总表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5.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如有委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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